臺北市大同區延平國民小學114學年度鄉土語言教學支援工作人員甄選簡章

一、應徵資格：凡中華民國國民，身心健康，品德優良，無「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一條、第三十三條及「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七款之情形者，且具有國民中小學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聘任辦法第三條規定資格者。

二、錄取名額：
(1) 越南語教學支援工作人員1名，擇優備取數名。
(2) 魯凱語教學支援工作人員1名，擇優備取數名。
三、報名、甄試、榜示、成績複查、錄取報到日期及各分次報名時間：
簡章公告時間：114年8月20日(星期三)-9月4日(星期四)止
第1次招考：
	報名日期
	甄試日期
	榜示
	成績複查及錄取報到日

	114年8月27日(週三)上午9時至11時
	114年8月28日(週四)上午8:30-8:50至人事室報到，9:00開始甄試，逾時未報到者，視同放棄。(應考者應攜帶國民身分證)
	114年8月28日(週四)下午6時前公告在本校網站首頁。
	◎成績複查：

114年8月29日(週五)上午8時至9時。

◎錄取報到時間：

114年8月29日(週五)上午9時至11時。


第2次招考

【因第1次招考無人報名或甄試結果無人錄取時，於本校網站公告進行第2次招考甄試作業】

	報名日期
	甄試日期
	榜示
	成績複查及錄取報到日

	114年9月3日(週三)上午9時至11時
	114年9月4日(週四)下午2:30-2:50至人事室報到，3:00開始甄試，逾時未報到者，視同放棄。(應考者應攜帶國民身分證)
	114年9月4日(週四)下午6時前公告在本校網站首頁。
	◎成績複查：

114年9月5日(週五)上午8時至9時。

◎錄取報到時間：

114年9月5日(週五)上午9時至11時。


四、報名地點：本校人事室(臺北市大同區昌吉街97號，電話：25942439轉651)

五、報名方式：檢具有關證件親自或委託報名，不受理通訊報名。

六、報 名 費：免繳。
七、應繳表件：

（一）報名表（附件一，請黏貼相片）。
  （二）資格證件：請將下列資料正本及影本按順序分別裝訂成冊，正本驗後發還。
 　　1、國民身份證。
 　　2、教學支援工作人員合格證書。
 　　3、學經歷證件（畢業證書、服務證明）。

     4、特殊表現證明（無者免繳）。
   (三) 簡要自傳一份(A4大小，內容不拘或參考附件二之樣式)  

八、甄試方式：

﹝一﹞初審：就應徵者之報名表證件進行資格審查，審查通過後參加複試。證件影本留存本校不

            還，無法備妥相關證件資料者，本校不接受報名。

    ﹝二﹞複試：口試。
   時間以15分鐘為原則，內容含教育理念、教學知能、學生心理、班級經營、口語

   表達能力、儀容舉止等；成績未達70分不予錄取，70分以上按總名次高低依序錄取。
九、附則：

1.本項教學支援工作人員受聘期間應依本校聘約及國民中小學教學支援工作人員進用辦法為準，期滿應自動解職不得要求任何補助。

2.繳驗之證明文件，如有不實者，除取消其甄選資格者外，如涉及刑責由應徵者自行負責。

3.鄉土語言教學支援人員所擔任之課務則依本校排定之課表進行授課，並協助本校多語文競賽選手之培訓。鐘點費則依學校主管機關之規定，按實際授課時數支給。

4.聘期須視補助的情形而定，除補助情形有更異或支援教學期間表現欠佳經教評會討論通過解聘外；原則上，聘用期間是從114年8月1日起至115年7月31日止。若教學表現優異者，經本校教評會審核通過得於115學年度續聘之。

5. 如未達錄取標準，本校可採不足額錄取。
6.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應依照相關法規辦理，法規未規定者得由本校教評會決議規定之。
中華民國114年8月19日
臺北市大同區延平國民小學114學年度聘用鄉土語言教學支援工作人員甄選報名表

甄選類別：  (越南語    (魯凱語
一、個人基本資料：                                 編號：

	貼　照　片
	姓名
	
	出生日期
	      年月日

	
	性別
	
	身分證號
	

	
	現職
	
	認證證書

字號
	

	
	通訊處
	
	聯絡電話
	(O)：　　　　(H)：

手機：

	學歷
	

	
	

	經歷
	服務機關
	任職期間

起迄年月
	服務機關
	任職期間

起迄年月

	
	
	
	
	

	
	
	
	
	

	
	
	
	
	

	專長或

特殊表現
	1.
2.
3.
4.

	研習結業證書
	如附件


二、基本資料審核

	項目名稱
	國　民　身　分　證
	檢核通過證明文件
	畢(結)業證書或學分證明書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經歷證明文件
	自      傳
	研習結業證書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審查結果
	合於規定
	資格不符
	審查人員簽名
	審查委員
	人事室

	
	
	
	
	
	


臺北市大同區延平國民小學114學年度聘用鄉土語言教學支援工作人員甄選簡要自傳

	姓名
	
	性別
	
	出生年月  日
	年  月  日
	現職服務學校
	


一、家庭概況：

	

	

	

	二、指導學生社團或個人參與社會社團（含公益社團）的經歷或表現：

	

	

	

	三、教師專業進修成長（例如成人才藝班、讀書會、大專院校旁聽課程、研究著作、編輯教材、專案研究、教學成果等）

	

	

	

	

	四、我如何推展鄉土語言的具體做法：

	

	

	

	五、教育及教學理念：

	

	

	

	六、選擇本校的原因、對本校的期待及發展計畫（個人或學校）

	

	

	

	七、其他：

	

	

	



	臺北市大同區延平國民小學
114學年度鄉土語言教學支援工作人員甄選
准考證
存根聯
	
	姓  名：

編  號：


	
	聯絡電話：
（H）
（O）
手機



	臺北市大同區延平國民小學

114學年度鄉土語言教學支援工作人員甄選
准 考 證


	貼照片處
	· 注意事項：

1、 參與複試，均應攜帶本准考證與身分證應試。

	
	
	
	

	
	姓 名
	編 號
	
























